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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关于废止《关于规范农业保险工作费用

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
渝金〔2021〕26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金融办（金融工作管理部门）、农业农村（畜

牧兽医）主管部门，各在渝财产保险公司：

根据《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

令第 329号）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将《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重

庆市农业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建管局关于规范

农业保险工作费用管理的通知》（渝金发〔2010〕4号）予以废

止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重庆市农业委员会中国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规范农业保险工作费用

管理的通知（渝金发〔2010〕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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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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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 庆 市 金 融 工 作 办 公 室
重 庆 市 农 业 委 员 会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

关于规范农业保险工作费用管理的通知
渝金发〔2010〕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金融办、农业（畜牧）主管部门，各在渝财产

保险公司：

为确保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，根据市政

府要求和有关会议精神，现就规范农业保险工作费用（以下简称

“工作费用”）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费用的概念与构成

工作费用主要是指承保公司支付给参与农业保险工作的农

业、畜牧等服务机构，用于农业保险业务开展和赔案鉴定等过程

中发生的费用，包括展业费用和赔案鉴定费用。其中，展业费用

是指承保公司委托农业、畜牧等服务机构人员在收取农户保费、

清单造册等过程中发生的劳务费、交通费、宣传费等；赔案鉴定

费用是指发生农业保险事故后，需农业、畜牧等服务机构出具事

故发生原因和保险标的损失程度鉴定证明所产生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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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费用支付对象、支付方式和支付凭据

工作费用只能支付给区（县）、镇（乡）两级农业、畜牧等

服务机构，区（县）、镇（乡）两级农业、畜牧等服务机构根据

有关规定自行分配工作费用。承保公司在支付工作费用时，应采

用转账支付方式，并应由区（县）、镇（乡）农业、畜牧等服务

机构出具加盖税务监制章的有效发票或非税收入收据（不含往来

结算收据），在支付养殖业保险赔案鉴定费用时还应取得由畜牧

部门出具的死亡原因鉴定书。

三、工作费用的列支科目和提取标准

（一）展业费用

承保公司应将展业费用在“业务及管理费—其他—险种名

称”或“承保费用—其他—险种名称”科目中据实列支。具体标准

如下：

1．种植业保险。展业费用由区（县）级承保公司会同当地

财政部门按不超过种植业保险实收保费 3%的标准提取。

2．养殖业保险。展业费用由区（县）级承保公司会同当地

财政部门按不超过养殖业保险实收保费 8%的标准提取。

（二）赔案鉴定费用

承保公司应将赔案鉴定费用在“赔付支出—直接理赔费用—

鉴定费（或损失检验费）—险种名称”科目中据实列支。具体标

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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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种植业保险。赔案鉴定费用由区（县）级承保公司会同

当地财政部门按不超过核定理赔金额 1%的标准提取。

2．养殖业保险。对于因疫病死亡的能繁母猪、奶牛和生猪

等，如因疾病复杂确需鉴定的，由区（县）级承保公司会同当地

财政部门按不超过下表规定的标准支付赔案鉴定费

保险标的 一次保险事故死亡头

数
赔案鉴定费标准

能繁母猪

1 头—5 头 30 元/头

6 头—9 头 25 元/头

10 头及 10 头以上 250 元

生猪

1 头—5 头 20 元/头

6 头—9 头 18 元/头

10 头及 10 头以上 180 元

奶牛

1 头—5 头 60 元/头

6 头—9 头 55 元/头

10 头及 10 头以上 550 元

四、工作费用的使用和管理

（一）农业、畜牧等服务机构应制定工作费用管理使用的相

关制度。支付给具体负责收取农户保费、登记造册农户清单等工

作的乡镇、村级服务机构的工作费用，不应少于该险种工作费用

的 7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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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承保公司及农业、畜牧等服务机构应按照本通知规定

和有关要求，确保工作费用的合理提取和有效使用，严格实行专

款专用。在农业保险工作中如出现虚报种植面积或牲畜数量、挪

用农户保费、鉴定不规范等情况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

任人的责任，如属承保公司的责任，将取消该保险公司的承保资

格，并由保险监管部门根据有关保险监管法规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市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积极支持和

参与农业保险相关工作，贯彻好农业保险的相关政策，充分发挥

政府职能部门作用，加强对农业保险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要把农

业保险工作作为自身应尽的职责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承保

公司索要或提取工作费用。

（四）各级政府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承保公司索要

或提取防灾防损、防疫奖励等本通知规定以外的其它费用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五月十一日




